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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司法事務官財經事務組、檢察事務官財經實務組 
科  目：稅務法規 

柏威老師 
一、甲（40 歲，單身），扶養父親（72 歲）、母親（67 歲）、弟弟（36 歲、目前就讀政大博

士班）、妹妹（32 歲、具有身心障礙證明），甲任職國內某上市電子公司（不適用產業創新

條例），民國 109 年度取得員工分紅配股 1 萬股（面額每股 10 元），公司於 109 年 6 月 8 
日將股票撥入其個人集保帳戶，當日股票收盤價為每股 500 元，至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
止仍未移轉出售，扣繳稅額為 45 萬元。此外，甲民國 109 年度自公司取得一般薪資收入

（不含員工分紅配股部分）計 60 萬元，扣繳稅額為 3 萬元。 
甲因工作所需，有職業專用服裝費 12 萬元、進修訓練費 18 萬元、搭乘高鐵交通費 10 萬元。

甲該年度除有上述收入外，其餘受扶養親屬皆無任何收入，並採用標準扣除額。依據上述資

料回答甲申報 109 年度綜合所得稅時之相關問題：（每小題 5 分，共 25 分） 
應申報之薪資所得為多少？ 
基本生活費差額為多少？（109 年每人基本生活費 18.2 萬元） 
全戶綜合所得淨額為多少？ 
全戶合併申報合併計稅應納稅額為若干？ 
依現行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結算申報應補退稅額為若干？ 

109 年綜合所得稅級距表 
級別 稅率 所得淨額（級距） 累進差額 

1 5% $540,000 以下 0 
2 12% $ 540,001~$1,210,000 $ 37,800 
3 20% $1,210,001~$2,420,000 $134,600 
4 30% $2,420,001~$4,530,000 $376,600 
5 40% $4,530,001 以上 $829,600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應注意員工分紅配股之所得稅認列： 

依據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規定，公司分紅配股予員工，係屬員工獎金或紅利

之性質，屬薪資所得。 
依據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必要費用適用範圍及認定辦法第 3 條規定，所得人依前條規定

自薪資收入中減除之費用，以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由所得人實際負擔之必要費用為

限，與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薪資收入無直接相關或非必要性之支出，不得自薪資收入

中減除。 
依據財政部 99/03/12 台財稅字第 09900025480 號令，個人取得公司以員工紅利轉增資

發行股票之課稅規定，公司辦理員工紅利轉增資發行股票，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應於

交付股票日按標的股票之時價計算員工薪資所得，依所得稅法第 88 條規定辦理扣繳。 
* 薪資所得使用薪資特別扣除額與核實認列二者擇一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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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別計算下列獨立情況： 
民國 109 年度，張三之贈與行為分述如下： 
捐贈依法登記為財團法人組織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之公益、慈善團體及宗教團體，合

計現金 600 萬元； 
將市價 1,500 萬元，公告現值 1,100 萬元之土地及現金 300 萬元贈與配偶； 
將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贈與長子，市價 600 萬元，公告現值 500 萬元； 
將現金 500 萬元贈與次子； 
贈與長女結婚嫁妝 350 萬元； 
將未上市、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30 萬股贈與次女，當日股票每股資產淨值 20 元，收

盤價每股 30 元。 
請問張三民國 109 年度之贈與總額及應納贈與稅額分別為多少？（10 分） 
李四於民國 109 年 2 月 1 日逝世於美國洛杉磯之住處，李四死亡前 2 年在臺灣居留 380 
天，同時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及美國國籍。但李四於民國 108 年 1 月 1 日正式放棄中華民

國國籍，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在案。李四死亡時遺有下列財產，並假設李四遺有分居之配偶

甲，甲與前夫所生之子乙（已成年，未收養），李四與甲所生之子為丙（成年）及女為丁

（18 歲，重度身心障礙），以及李四之父親戊，不考慮民法第 1030 條之 1 剩餘財產請求

權分配之問題；其他相關資料如下： 
李四在美國銀行洛杉磯分行之定期存款計美金 100 萬元（死亡時假定兌換比例 1 美元兌

換新臺幣 33 元）。 
國內 B 上市公司之股票 10 萬股，死亡當日每股之收盤價格 20 元。 

死亡當月份之平均收盤價格為 30 元。 
丙分別於 109 年 2 月 3 日及同年 1 月 30 日從臺灣銀行臺中分行提領李四之定期存款

計 1,000 萬元及 2,000 萬元。 
李四於 107 年 12 月 30 日贈與其妻甲之某上市公司股票，計 10 萬股，李四死亡時仍未

出售。該股票在 107 年 12 月 30 日之證券市場收盤價格為 20 元。109 年 2 月 1 日之

收盤價格為 30 元。 
李四死亡時，計有指定受益人之人壽保險給付 2,000 萬元。 
請計算遺產總額、遺產淨額以及應納遺產稅額各是多少？（1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該團體須為財團法人組織且於被繼

承人死亡時已依法登記設立，並符合行政院規定之「捐贈教育文化公益慈善宗教

團體祭祀公業財團法人財產不計入遺產總額或贈與總額適用標準」，得不計入遺

產總額。 
* 依遺贈稅第 3-1 條規定，死亡事實或贈與行為發生前二年內，被繼承人或贈與人自願喪失

中華民國國籍者，仍應依本法關於中華民國國民之規定，課徵遺產稅或贈與稅。故應採

屬人主義課稅。 
* 根據民法 1138 條，再婚子女係屬姻親，在未辦理收養下，對於遺產並無繼承權，只有透

過法定 程序收養，讓養父母與養子女的關係，同於親生父母與子女的關係。 
* 分居不影響配偶繼承權之行使 

《使用法條》遺產及贈與稅法§3-1、§4、§10-1、§10-2、§15、§16、§18、§19、§20、§22、民法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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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並自行收取價款。 
國內營業人甲運用境外電商業者 B 架設之網站或建置之電子系統銷售勞務予境內自然人

乙，並由境外電商業者 B 收取價款。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跨境電子勞務營業稅之課稅規範 

* 原則上現金流量為誰收取誰就有納稅義務 
《使用法條》跨境電子勞務交易課徵營業稅規範、營業稅§35、§36 
【擬答】 
依據跨境電子勞務交易課徵營業稅規範： 

 營業稅 所得稅 
課

徵

原

因 

外國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

業場所，而有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

自然人，因消費地在我國，應由我

國取得課稅權。 

所得稅係採屬人兼屬地主義，凡外國營利事業在

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而有銷

售電子勞務予我國境內買受人者，應就其中華民

國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 
所

得

來

源

收

入

認

定 

電子勞務（所得稅法第八條中華

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 4
點）： 
經由網際網路傳輸下載儲存至

電腦設備或行動裝置（如智慧

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等）使用之

勞務。 
不須下載儲存於任何裝置而於

網際網路使用之勞務，包括線

上遊戲、廣告、視訊瀏覽、音

頻廣播、資訊內容（如電影、

電視劇、音樂等）、互動式溝

通等數位型態使用之勞務。 
其他經由網際網路或電子方式

提供使用之勞務（如訂房網

站）。 
境內自然人： 
購買之勞務無實體使用地點

者： 
運用電腦設備或行動裝置透

過電子、無線、光纖等技術

連結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

式購買勞務，設備或裝置之

安裝地在中華民國境內。 
運用行動裝置購買勞務，買

受人所持手機號碼，其國碼

為中華民國代碼（886）。 

我國來源收入認定規定： 
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依所得稅法

第八條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及其勞務與

我國之經濟關聯性認定我國來源收入： 
外國平臺業者： 
外國平臺業者於網路建置交易平臺供境內外

買賣雙方進行交易，買賣雙方或其中一方為

我國境內個人、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外國

平臺業者向買賣雙方所收取之報酬為我國來

源收入。 
外國非平臺電子勞務業者： 
銷售之電子勞務無實體使用地點： 
外國營利事業於我國境外產製完成之商

品 例如單機軟體、電子書等，以網路

或其他電子方式傳輸下載儲存至電腦設

備或行動裝置供我國境內買受人使用之

電子勞務，其 取得之報酬非為我國來

源收入。但需經由我國境內個人或營利

事業參與及協助始可提供者，其取得之

報酬為我國來源收入。 
外國營利事業利用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

提供即時性、互動性、便利性及連續性

之電子勞務 例如線上遊戲、線上影

劇、線上音樂、線上視頻、線上廣告等 
予我國境內買受人，取得之報酬為我國

來源收入。 
銷售之電子勞務有實體使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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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交易有關之資訊可判斷買

受人為中華民國境內之自然

人，例如買受人之帳單地

址、支付之銀行帳戶資訊、

買受人使用設備或裝置之網

路位址（IP 位址）、裝置

之用戶識別碼（SIM 卡）。 
購買之勞務在中華民國境內有

實體使用地點者： 
勞務之提供與不動產具有關

聯性（如住宿勞務或建築物

修繕勞務等），其不動產所

在地在中華民國境內。 
運輸勞務之提供，其使用地

在中華民國境內。 
各項表演、展覽等活動勞務

之提供，其使用地在中華民

國境內。 
其他勞務使用地在中華民國

境內。 

外國營利事業利用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有

實體地點使用之勞務例如住宿服務、汽車出租

服務，無論是否透過外國平臺業者，依所得稅

法第八條第三款及第九款規定，其勞務提供或

經營地點在我 國境外者，非為我國來源收

入；如該勞務提供或經營地點在我國境內者，

其取得之報酬為我國來源收入。 

 
銷售之勞務無實體使用地點： 
外國業者 A 認屬境外電商業者，符合應辦理稅籍登記規定者，其自買受人乙收取之全

部價款，應依營業稅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報繳營業稅。 
境外電商業者 B 自外國業者 A 收取之服務費用（如手續費或佣金），非屬我國營業稅

課稅範圍。 
我國營業稅納稅主體為外國業者 A。 
銷售之勞務無實體使用地點： 
境外電商業者 B 自買受人乙收取之全部價款，應依營業稅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報繳營業

稅。 
外國業者 A 自境外電商業者 B 收取之價款，非屬我國營業稅課稅範圍。 
我國營業稅納稅主體為境外電商業者 B。 
銷售之勞務無實體使用地點： 
國內營業人甲自買受人乙收取之全部價款，應依營業稅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報繳營業稅。 
境外電商業者 B 自國內營業人甲收取之服務費用（如手續費或佣金），由國內營業人

甲依營業稅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報繳營業稅。 
我國營業稅納稅主體為國內營業人甲。 
銷售之勞務無實體使用地點： 
境外電商業者 B 自買受人乙收取之全部價款，應依營業稅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報繳營業

稅。 
國內營業人甲自境外電商業者 B 收取之價款，應依營業稅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報繳營業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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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營業稅納稅主體為境外電商業者 B、國內營業人甲。 
 
四、甲於民國 109 年死亡，生前於民國 107 年以其本人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並指定受益人投保

人壽保險（投保時約 84 歲），保險金額 2 仟萬元，以躉繳方式繳納保險費 2 仟萬元（保險

部分及投資部分之保險費分別為 60 萬元及 1,940 萬元），甲死亡日之投資部分保單價值為

22,789,772 元。 
試問： 
此案例中規避稅捐之租稅客體為何？以及避稅交易為何？（10 分） 
我國稅捐稽徵法規定，可依交易事實核課稅負之原則及內容？（1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明白實質課稅原則之定義及納稅者保護法實質課稅的規範 
《使用法條》遺產及贈與稅法§16、納稅者權利保護法§7 
【擬答】 
將根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 條規定，指定受益人的人壽保險金，可不計入遺產總額達到遺

產稅免稅之效果。 
但其行為乃非常規之交易，國稅局將依實質課稅原則補徵遺產稅，其認定非常規交易避稅

條件如下： 
躉繳投保 密集投保 
重病投保 舉債投保 
高齡投保 保險費高於或等於保險給付 
短期投保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非同一人 
鉅額投保  

故，本題符合躉繳投保、高齡投保、鉅額投保之要件，將會被國稅局依據納保法中實質課

稅原則追繳稅款。 
題目有誤，係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之下列規定： 
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

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 
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

濟利益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 
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利益，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形式，以非常規交易規避租

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稅捐稽徵機關仍

根據與實質上經濟利益相當之法律形式，成立租稅上請求權，並加徵滯納金及利息。 
前項租稅規避及第二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 
納稅者依本法及稅法規定所負之協力義務，不因前項規定而免除。 
稅捐稽徵機關查明納稅者及交易之相對人或關係人有第三項之情事者，為正確計算應納

稅額，得按交易常規或依查得資料依各稅法規定予以調整。 
第三項之滯納金，按應補繳稅款百分之十五計算；並自該應補繳稅款原應繳納期限屆滿

之次日起，至填發補繳稅款繳納通知書之日止，按補繳稅款，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儲

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第三項情形，主管機關不得另課予逃漏稅捐之處罰。但納稅者於申報或調查時，對重要



公

共

公職王歷屆

共 8 頁 

事項

在此

結論

屆試題  

第 8 頁 

項隱匿或為

此限。 
：根據該條

（110 司法

    

為虛偽不實陳

條文若被判定

法特考） 

  全國

陳述或提供

定為租稅規

國最大公教

供不正確資料

規避，在前二

教職網站

料，致使稅

二項行使原

https://

稅捐稽徵機關

原則下將補

/www.pub

關短漏核定

補徵補繳所避

lic.com.

定稅捐者，不

避遺產贈與

 

tw 

不

與稅。 


